2022年度株洲市芦淞区物业服务指导中心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单位：株洲市芦淞区物业服务指导中心




一、基本情况
（一）部门基本情况
1.主要职能
本部门主要职责是：
（1）贯彻执行国家、省、市物业管理法律法规和政策；参与拟订物业管理行业发展规划、相关政策，并协助实施；
（2）参与物业服务质量、物业服务收费、物业管理区域、物业管理用房、物业招投标、承接查验、物业服务企业退出交接、物业行业信用档案管理的具体事务；
（3）参与物业管理矛盾纠纷调解；
（4）承担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政策业务指导和培训具体事务；
（5）协助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物业保修金管理的具体事务；
（6）参与物业管理信息化推进工作；
（7）参与推广管务公开和示范项目；
（8）参与社区综合治理、文明创建工作；
（9）协助街道办事处（乡镇）召开物业管理联席会议；
（10）承办区委、区政府交办的其他工作。
2.机构情况
本部门是直属区政府的、正科级全额拨款事业单位，内设综合办公室、业主事务股、物业项目股。
3.人员情况
本部门截止2022年12月底实有人数总计8人。
（2） 部门（单位）年度整体支出绩效目标，部门专项资金绩效目标、其他项目支出（除省级专项资金以外）绩效目标
1.部门年度整体绩效目标
贯彻执行国家、省、市物业管理法律法规和政策；参与拟订物业管理行业发展规划、相关政策，并协助实施，参与物业服务质量、物业服务收费、物业管理区域、物业管理用房、物业招投标、承接查验、物业服务企业退出交接、物业行业信用档案管理、物业管理矛盾纠纷调解等具体事务。保障芦淞区旧城提质，促进小区和谐发展，提升老旧既有住宅小区居民的幸福感，不断改善和提升群众居住条件、生活品质。
2.其他项目
（1）无物业管理小区自治专项，完成50个无物业管理小区实现业主自治。辖区内各街道要构建起若干个无物业管理小区业主自治的示范性小区。无物业管理业主自治小区实现 “保洁、保安、保运转”的自治目标，确保自治小区卫生良好、管理有序、邻里和谐。已实现业主自治小区巩固提高。
（2）既有住宅加装电梯专项，根据《株洲市城区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实施办法》开展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作，完成50台既有住宅电梯加装。对已竣工完成城区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实施政策补贴，市区两级各拨付补贴5万元/台。
（3）物业指导工作经费专项，通过政策宣传活动，提升群众知晓率；通过业务培训、外出考察学习，提升业务能力，建环境整洁、管理有序、安全舒适、群众满意的小区环境。
（4）伙食费专项，确保员工工作餐就餐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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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
（一）基本支出情况
1.2022年预算资金616.61万元。
2.2022年度单位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186.85万元。
3.2022年度单位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186.85万元。其中：项目支出88.05万元，基本支出98.8万元，其中：人员经费86.42万元，公用经费12.38万元。
（2） 项目支出情况
1. 老旧小区既有电梯加装改造80.04万元；
2. 食堂伙食费4.36万元；
3. 物业指导工作经费3.65万元。
3、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无。
四、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
无。
五、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无。
六、资金使用及绩效情况
(一）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2022年度我中心积极落实市、区《政府工作报告》关于无物业管理小区业主自治工作相关要求，年度工作目标为实现全区50个无物业管理小区业主自治全覆盖，实现“保洁、保安、保运转”的自治目标。2022年我区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作成效明显获得全市通报表扬，配合各街道、社区开展城区既有住宅加装电梯政策进小区集中宣传活动多次，取得良好成效。构建环境整洁、管理有序、安全舒适、群众满意的小区环境，不断改善和提升群众居住条件、生活品质，保障芦淞区旧城提质，提升老旧小区居民的幸福感。加装电梯专项资金使用情况：全年竣工验收合格达到补贴要求的27台，实际补贴发放10台，使用专项补贴经费65万元；无物管小区业主自治工作，因各街道业主自治资料尚未完善，拨付街道的专项资金延续到下一年。
（二）专项资金支出绩效情况
本部门2022年年初预算专项资金共4个，具体情况如下：
一是老旧小区电梯加装，预算支出500.00万元，实际支出80.04万元，该专项资金支出主要用于我区老旧小区既有住宅电梯加装工作。2022年1月至10月，完成竣工验收投入使用的电梯26台；正在施工电梯5台；完成23台新受理电梯的现场查勘工作；补贴发放10台，共计65万；查处两次未批先建、违规违建等违法现象，报市级部门进行处置、通报；完成基本信息摸排表、居民意愿调查表的摸底汇总，并上报市城市更新办；完成制定《2022年芦淞区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作实施方案及考核细则》及加装电梯工作任务进度表，将任务明确分解到各街道；印刷20000余份宣传手册、400余份宣传海报，组织发动各街道（社区）、电梯企业等在群众加装意愿较强的小区开展加装电梯政策进小区集中宣传活动。
二是物业指导工作经费，预算支出4.00万元，实际支出3.65万元，该专项资金支出致力物业管理工作，物管水平迈上新台阶。加大物业管理指导培训，组织各街道分管领导、物管办主任、社区书记，就《民法典》《湖南省物业管理条例》等物管相关知识开展培训，指导符合条件的小区召开业主大会，选举产生业主委员会，完成广冶大厦、湘苑小区等23个小区业委会成立和备案工作、完成天泰喜梅38号、金碧花园等17个物业项目备案工作。建立健全协同治理机制，全面推行街道、社区、小区联席议事会制度，建立健全物业矛盾纠纷“三个一”协调机制，参与协调辖区物业矛盾纠纷50余次。截至目前，已接到12345市长热线和各类网络平台投诉建议、求助咨询683条，全部按期办理，办结率100%。
三是食堂伙食费，预算支出3.60万元，实际支出4.36万元，该专项资金支出为保证职工能良好的开展工作，确保部门工作人员就餐到位。
另外党建经费2.19万元、维稳经费4.00万元未纳入年初预算。
七、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1.绩效评价工作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由于在平时工作中未加强对绩效监控工作的重视，绩效监控工作容易滞后。
2.预算编制工作有待细化。预算编制不够明确和细化，预算编制的合理性需要提高。预算执行力度还要进一步加强。
8、 下一步改进措施
1.加强组织领导，增强预算编制的准确性，提高对预算编制与执行的认识，让各部门了解绩效工作，为绩效评价工作开展创造好的条件
2.建立长效机制，加强绩效自评结果应用，使资金发挥最大效益。
九、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此次绩效自评结果将广泛运用于来年的预算编制和财政资金管理中。本单位没有独立网站，此次绩效自评报告将与2022年部门决算一起在芦淞区政府信息公开专栏中公开，接受群众监督。
十、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无。

